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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情况说明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公司字［2007]28 号）和山西证监局《关于

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若干意见的通知》要求，公司从 2007 年

4 月起，认真开展了上市公司治理活动，公司根据自查结果、公

众评议和山西证监局现场检查整改建议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整改

措施，并于 2007 年 11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

时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》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[2008]27 号《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

的要求》的要求，公司董事会为进一步深化治理效果，对《整改

报告》公司治理成果进行审慎评估，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，公

司治理整改报告中所列事项基本整改完毕，现将整改情况说明如

下： 

一、 公司治理活动中已完成整改事项整改情况 

(一)、公司自查问题的整改情况 

在此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，通过自查发现的问题，公司

制定了详细的整改措施，明确了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间。截至

2008 年 6 月末，公司自查问题整改情况如下： 

1、公司管理层长期激励机制着手建立。 

整改情况：建立管理层长期激励机制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公

司管理层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，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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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稳健经营、规范经营。自 2007 年以来，公司已组织专人对试

行股权激励和其他方式的激励进行研究、论证，考虑到目前的行

业特点及地域环境，到目前没有形成系统的长期激励机制，下一

步，公司将按照山西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改革工作的安排，尽快

推动此项工作的开展。 

2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进一步发挥。 

整改情况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作为公司董事会的执行机

构，在董事会日常工作中，严格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策，不断创

新工作方式，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得到明显增强。在 2007 年年

度审计工作开展前，审计委员会与公司审计机构做到事前沟通，

事后审查，保证了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和充分性。薪酬委员会对公

司披露的 2007 年度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进行了

审核，提出了审核意见。 

3、公司内控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。 

整改情况：通过此次整改提高，公司内控体系得到进一步

完善，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会计制度已按照新《企业会计

制度》进行修订，待董事会通过后执行。 

（二）、对山西证监局现场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 

2007 年 8 月，山西证监局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并于 2007

年 10 月向公司出具的《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

理整改通知书》（晋证监函[2007]128 号），针对山西证监局提出

的公司存在问题，整改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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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的问题 

整改情况：根据《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

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》，公司相关责任人已组织人员于

2007 年 12 月底按照新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对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中

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。 

2、公司“三会”议事规则未严格执行的问题 

（1）、董事会授权委托为全权委托，且授权委托书保存不完

整；个别董事会会议记录没有董事签名；三届二次临时董事会表

决票有两名董事没有明确表示意见。 

整改情况：根据《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

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》，公司在 2007 年 10 月，组织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有关证券法规和公司“三会”议事

规则，并对有关问题进行及时整改。 

（2）、2005 年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选举董事的投票方式（累

积投票）记载不详细。 

整改情况：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组织有关工作人员认真学

习了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等规范性文件，进一步

熟悉董监事选举程序，规范运作。 

（3）、监事会中职工监事产生的程序不符合规定。 

整改情况：公司已在 2007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

第二次职代会第四次代表团团长联席会议上，按照程序推选了职

工监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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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司独立性需进一步加强的问题 

整改情况：公司是经国家发改委（国家发改办运行

[2004]2362 号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公布 2005 年重点煤

炭产运需衔接企业名单和衔接框架意见的通知》）确定的煤炭铁

路销售计划单列单位，为统一煤炭运销计划、统一结算，维护煤

炭市场秩序，铁路部门在涉及公司和兰花集团公司煤炭运费结算

时只对公司一个主体。按照现行体制运行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

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双方产生实质性影响。 

二、 持续整改事项 

1、公司土地使用权及铁路运输系统，未完全脱离控股股东。 

整改情况：公司土地使用权及下属各矿铁路专用线，属于

公司控股股东兰花集团，公司每年与兰花集团根据市场价格签订

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》和《关联交易协议书》，对土地使用权

租赁的收费标准和铁路专用线租赁的收费标准有明确的约定，双

方不存在利益输送和侵犯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。为减少关联

交易，公司近期有意逐步收购兰花集团所属铁路专用线。 

整改责任人：公司副总经理、总会计师韩建中 

整改措施：与控股股东进行协商，尽快对兰花集团铁路专

用线进行收购。 

整改时间： 持续整改 

总之，开展上市公司治理活动以来，公司各项内控制度更

加完善,公司治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，促进公司各项工作的稳步

提高。下一步，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公司治理专项



 5

活动公告的通知》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，提高公司运作

的透明度，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建设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营管

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，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健康发展，给全体股东

更好的回报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 

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00 八年八月一日 

 


